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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管局更新有關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活動的操守指引  

 

   （ 2016年 6月 29日）地產代理監管局（「監管局」）十分關注

地產代理在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處進行推廣活動時的秩序，尤其重

視是否有非持牌人士受僱參與這些活動。為改善地產代理在參與

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活動時的秩序及操守，監管局發出一份新的執

業通告（編號16-02(CR)），並於今天舉行的業界季度聯絡會議上

向商會代表簡介該通告的要點。新執業通告將於2016年9月1日生

效。  

 

   該執業通告（編號16-02(CR)）就有關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活動

秩序的不同範疇列出詳細指引，並將會取代現有相關的執業通告

（編號10-02(CR)）。該通告涵蓋的其中一個新範疇與地產代理公

司調派非持牌員工於新盤銷售處參與推廣活動有關。倘若該些員

工未領取有效牌照而參與推廣活動，例如在派發宣傳單張及同時

向準買家提供物業資料，及／或意圖招攬生意而陪同客戶視察示

範單位等，則有可能已構成從事無牌地產代理工作，觸犯了《地

產代理條例》，同時屬刑事罪行。  

 

   倘若地產代理公司調派非持牌員工前往一手銷售處，其公司

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，以確保非持牌員工沒有從事地產代理工

作。其中一項地產代理公司應採取的措施，是就非持牌員工可從

事的工作（如文書工作），及不能從事的工作（例如：派發載有

物業資料的宣傳單張予準買家外，還向他們提供物業資料、解答

客戶有關新樓盤的查詢、或陪同準買家參觀示範單位以招攬生意

等）定立明確的指引。  

  



 

 

 

 

 
新聞稿  

Press Release 

 2 

   此外，地產代理公司應確保公眾人士可合理地得以分辨該公

司在一手樓盤銷售點的非持牌員工及持牌員工。因此，非持牌員

工應戴上由地產代理公司僱主備製的名牌，名牌上需清晰顯示他

／她的姓名、照片、他／她的地產代理僱主的名稱，以及印有顯

著的「非持牌員工」字眼。  

 

   地產代理公司也須同時委任一名或多於一名持有地產代理

（個人）牌照或最少持有兩年營業員牌照的持牌員工（作為「導

師」），以監督及監察非持牌員工在一手樓盤銷售點工作的操守及

表現。  

 

   此通告也再次提醒地產代理，進行銷售活動時不可有過分推

銷的行為，例如阻礙行人，即使途人表明沒興趣購買該物業，仍

然不斷游說及向其招攬生意等。  

 

監管局執業及考試委員會主席張國鈞先生表示：「監管局非常

關注地產代理在參與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行為及操守。我們留意

到個別地產代理公司委派大量包括持牌及非持牌員工前往一手

銷售處。此舉可能會混淆公眾並做成混亂。在新通告的指引下，

我們希望一手銷售處的秩序得以改善。」  

 

張先生補充：「監管局在過去數月已向參與一手住宅物業銷售

的大型地產代理公司作出諮詢，他們對發出此通告均表示支持。

我們將此通告的生效日期定為九月，讓業界有更充裕的時間作好

準備，以符合執業通告的要求。」  

 

監管局行政總裁韓婉萍女士表示，為確保業界遵從指引，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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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將委派人手前往一手銷售處巡查。地產代理如未有遵守通告

內的指引，有機會被監管局紀律處分。  

 

監管局已制定一套相關的「問與答」及非持牌員工的名牌樣

本讓業界參考。以上資料及執業通告已於今天發布至監管局網頁

（www.eaa.org.hk）。  

 

除簡介以上的新執業通告外，監管局行政部門今天在會議上

也與業界討論其他共同關注的事項，包括假業主事件、監管局最

近推出的續牌電子服務系統，以及即將推出的全新持續專業進修

計劃結構性地產代理實務證書課程等。  

 

－  完  － 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eaa.org.hk/

